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、輔導教師職前40小時基礎訓練課程時數自我檢核表
壹、 基本資料：
一、 學校：澎湖縣馬公市虎井國小    姓名： 蘇庭瑋     身分證字號：T223861788
二、 身分別：□輔導主任□輔導組長■專(兼)任輔導教師(請勾選)
三、 聯絡方式：電話(公)、(手機)：06-9291025/0926952148  Email：tina111616327@gmail.com
	
	範疇
	課程名稱
	已參加研習
	時數
	資料檢附
	輔諮中心檢核用

	1
	核心運作課程
	1-1教育及輔導工作核心信念與運作機制。
1-2輔導人員在12年國教及新課綱中的工作職掌與角色定位。
1-3輔導工作法規（含輔導及兒少性平等相關法規、各項通報及處理流程）。
1-4輔導行政工作（含計畫、行政工作、輔導紀錄、公文寫作、經費編列及執行、輔導成效）。
1-5 WISER生態合作取向之學校三級輔導體制。
1-6多元文化觀點之校園輔導工作。
1-7學校輔導工作倫理。
1-8學校輔導空間及設施規劃。
	107/9/1 國民小學初任輔導人員40小時基礎培訓課程-4「學生輔導法規與工作成果填報系統」
	8
	■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2
	專業議題課程
	2-1團體輔導活動規劃與實務（含團體輔導重要概念、方案撰寫、實務技術）。
2-2學校輔導工作實務領航（含輔導工作經驗分享、個案管理、個案紀錄撰寫）。
2-3全人教育觀點之適性（生涯）輔導工作。
2-4校園常見個案類型與處遇模式（須含精神疾患、成癮問題（藥物濫用、網路沉迷、物質濫用）、兒童少年保護、生活適應困難、情緒困擾與偏差行為、拒/懼學、性平事件、中輟（離）、自殺（傷）等）。
2-5校園性別平等教育（含推展作法、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學生之辨識、介入及資源連結）。
2-6校園生命教育推展作法與憂鬱自傷防治工作。
2-7校園危機事件心理輔導介入處遇及資源連結。
2-8校園衝突事件處理（含親師生衝突、校園暴力、霸凌防治等）。
2-9高關懷學生及家庭的特質、辨識與相關輔導措施。
	107/8/29 國民小學初任輔導人員40小時基礎培訓課程-3「兒少保護暨家庭暴力事件目睹兒少之輔導處遇」
	4
	■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107/11/9國民小學初任輔導人員40小時基礎培訓課程-5「校園生命教育之推廣」
	8
	▓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107/11/17國民小學初任輔導人員40小時基礎培訓課程-6「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廣」
	4
	■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3
	系統合作課程
	3-1社會資源的整合、連結與運用模式探討。
3-2跨專業網絡合作機制，如醫師、心理師、社工師及學校教育人員間的合作。
3-3學校系統分工與合作，如跨處室合作、輔特合作與導師合作。
3-4個案會議、轉銜評估會議的召開與個案管理。
3-5家庭問題的評估與處遇，如親職教育、子職教育及資源整合相關議題。
3-6家庭系統評估與會談技巧（含親師諮詢）。
	107/8/28 國民小學初任輔導人員40小時基礎培訓課程-2「輔導工作中的系統合作」
	8
	■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4
	自我關照與專業督導
	4-1輔導人員執行業務人身安全議題。
4-2身心壓力辨識與自我覺察。
4-3輔導人員情緒紓解，壓力管理與因應策略。
4-4專業督導之運用。
	107/8/27 國民小學初任輔導人員40小時基礎培訓課程-1「靜心紓壓纏繞畫」
	8
	■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□已檢附
	□確認折抵
□不採計

	
	
	
	
	
	
	


參、核章
	填表人
	輔導組長
	輔導(教導)主任
	校長

	
	
	
	


*填寫說明：
一、本案列入教育部一般性補助款考核指標，請各校輔導人員(輔導主任、輔導組長、專任輔導教師、兼任輔導教師)務必完成，以避免本縣補助款被刪減。
二、每學年結束後，於8月底前核章完畢後，自行影印留存，以做為參加研習之參考依據。正本請透過教育處登記桌交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。
三、佐證資料無特定格式，可自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列印，或檢附辦理單位核發之研習證明。佐證資料亦請按照編號順序排列，以利檢核作業。
四、 時數核發：1.可採計研習時間區間為107年8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止。2.如有疑問，請來電本中心06-9276009或洽詢各轄區專業輔導人員。
